
法国加强信息保护

制定《个人数据保护法》

法国 《个人数据保护法》 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生效， 该法案系法国落实

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 的立法举

措， 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个人数据信息

安全。 该法的主要特点包括：

一是扩大责任主体范围。 既包括在

法国境内的数据控制者和运营商， 也包

括为公民提供商品和服务时， 利用和处

理个人数据的境外单位和个人。

二是扩展法律义务范围。 为避免个

人信息数据被滥用， 该法扩展了数据控

制者和运营商的审查义务， 数据控制者

和运营商除要遵守 “避风港规则” 外，

还应对特定文件作备案登记， 对数据使

用人的高风险活动作事前审查， 对重要

的数据信息作加密处理等。 此外， 如数

据控制者和使用者系为了社会公共利益

而使用数据信息的， 相关部门可另行制

定规定， 明确合理使用的范围。

三是明确职能管理部门。 对个人信

息数据的使用和控制行为， 法国国家信

息和自由委员会具有管理和监督的职责

与权力。 同时， 该法还规定了委员会的

职权范围以及权力行使程序。

（法语编译： 詹紫旋 信息来源：

法国参议院网）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花

束作品著作权纠纷案做出了终审判决。 本

案中， 原审被告韩某从原审原告张某处购

买了鲜花花束后， 便将该花束作品的照片

发布至微信朋友圈， 而张某认为， 韩某的

行为未经其许可且并未指出作者的名称或

加盖水印， 构成了对张某作品著作权的侵

犯。 法院认为， 本案中的 “花束作品” 具

备独创性和实用性， 从视觉上具备相应的

美感， 能够作为美术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

保护， 并且韩某已经取得该 “花束作品 ”

的所有权， 根据 《著作权法》 第 18 条， 韩

某享有该作品的展览权， 其发朋友圈的行

为视为对其所有权的正当行使。

本案争论的焦点之一便是对花束作品

的定性。 花束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中的

“作品” 进而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其关键

在于花束作品是否满足我国 《著作权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中 “作品 ” 的构成要件 。

我国著作权法中 “作品” 的构成要件有三

个： 即独创性、 实用性以及具有可复制性。

花束作品是否符合著作权法中 “作品”

的构成要件 ， 能够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

可以从国内外的学者观点和立法两个角度

对其进行分析。 从学者观点角度看， 有学

者认为， 花束作品属于短时艺术品， 短时

艺术品所具备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 “短

时性”， 即利用临时的空间条件或者有限的

保存期限进而表达广泛丰富的题材。 尽管

短时艺术品的种类有很多， 且对是否具有

著作权的认定存在分歧， 但是针对花束作

品， 观点却十分一致。 短时艺术品包括静

态短时艺术品和动态短时艺术品， 静态短时

艺术品如花束作品、 冰雕、 舞台设计等， 其

采用新奇的材料、 借助特定的载体从而在多

样化的空间里展现其综合性的创作理念， 大

多数国家都已将静态短时艺术品列入本国著

作权法保护的法定类型。 短期艺术品虽然摆

脱了传统艺术品的特定程式， 但并不影响其

满足著作权的构成要件， 以花束作品来说 ，

花束作品是以花草组合等方式构成的具有审

美意义的立体的造型艺术品， 具有独创性 ；

对于花束作品， 其可复制性并不存在争议 ，

人们可以通过拍照、 摄录等有形形式对花束

作品进行复制， 具有可复制性； 花束作品能

够在视觉上产生一定的美感， 具有一定的观

赏价值和艺术价值 ， 符合我国著作权法中

“作品” 具备 “实用性” 的构成要件。

从立法的角度看 ， 在我国 ， 虽然根据

《著作权法》 第 3 条对八大类作品的封闭式列

举未明确规定花束作品为作品， 但是， 从我

国的司法审判实践来看， 法院在审判时并未

局限于作品的法定类型。 除了本文中的花束

作品， 北京海淀区法院曾在审理音乐喷泉著

作权纠纷案件时认定相关作品受我国著作权

法的保护，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均将此类型作

品包含在第 3 条第 4 款的 “美术、 建筑作品”

中。 并且， 国务院法制办 2014 年 6 月发布的

《著作权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 对我国现行

规定进行修改， 除明确列举十五类作品类型

外， 又以 “其他文学、 艺术和科学作品” 作

为兜底， 这样将使花束作品等新型艺术作品

在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问题上有法可依。 此

外， 需要指出的是， 美国版权法始终采取开

放式列举的模式， 其成文版权法对作品所进

行的分类仅是说明性的而非限制性的， 这样

的立法模式将会大大增加作品的保护范围 ，

能够很好地迎合新生事物的出现。

综上所述， 不论是学者的观点还是立法

理念， 对于花束作品的定性都较为一致， 即

花束作品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结合本

案， 张某的花束作品在选材、 色彩搭配以及

过度中都体现了作品的创作性和作者的个性

表达， 并且在视觉上带来了一定的美感， 具

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因此应当认定该花束作

品能够作为美术作品中的实用艺术品受到著

作权法的保护。

通过前文所述， 花束作品属于著作权中

的 “作品”， 所以张某作为作者， 对该花束作

品享有著作权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但是， 本

案中韩某对该花束作品进行展览的权利只是

自己对花束作品 “享有所有权的一种表现形

式 ， 并未侵犯张某著作权中的 “展览权 ”。

“花束作品” 的署名权应以花束作品为载体，

为其拍摄的照片并非花束作品本身， 所以未

署名作者姓名并未侵害张某的署名权。 最后，

因为韩某取得 “花束作品” 所有权， 所有权

人对自己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韩某将涉案花束拍照并

上传到微信朋友圈进行展览的行为， 是对其

所有权中的 “使用权” 的正当行使并未侵害

张某的合法权利， 并且韩某主观上并无恶意，

并不违反公序良俗， 不构成权利滥用。

（吴帛翰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18 级民

商法学研究生； 曹菲系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

院法官）

买“花束作品”晒图并不侵犯著作权
吴帛翰 曹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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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最高检发布了第十二批指导性案

例， 对正当防卫的界限标准予以明确。 其

中， 陈某正当防卫案由于涉及防卫行为的必

要限度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问题， 引起了

广泛的社会关注。

正当防卫权的“变”：

正当防卫权在不断扩大

陈某系一名中学生， 在校门外遭遇多人

尾随围殴， 受到包括石块击打、 钢管击打以

及拳打脚踢等侵害。 反击逃离时， 陈某掏出

随身携带的折叠式水果刀 （刀身长 8.5 厘

米， 不属于管制刀具） 乱挥乱刺， 致使 3 人

重伤。 我国刑法将正当防卫分为一般防卫与

特殊防卫， 陈某正当防卫案涉及一般防卫，

对于正当防卫界限标准的准确把握以及未成

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则是本案的焦点所在。

众所周知， 79 刑法明确提出了正当防

卫不负刑事责任， 同时也对防卫过当作出了

相关规定， 即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

不应有的危害的， 应负刑事责任”。 97 刑法

在此基础上对正当防卫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

修改： 其一， 在 “超过必要限度” 前增加了

“明显” 二字； 其二， 将 “造成不应有的损

害” 修改为 “造成重大损害”； 其三， 增加

规定了特殊防卫的内容。 上述修改清晰地表

明立法者对于正当防卫权作了很大程度的扩

大， 目的是为了鼓励社会公众在紧急状态下

（特别是在 “公力不济” 的情况下）， 运用私

力加以自救或见义勇为， 即通过正当防卫制

止不法侵害。 应该看到， 尽管 97 刑法已经

扩大了正当防卫权， 但是由于司法实践中始

终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标准， 再加上受到司法

环境、 司法理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各地司

法机关对正当防卫中 “明显 ”、 “必要限

度”、 “重大损害” 的理解仍存有分歧， 许

多涉及防卫案件性质的认定也很不一致。 此

次最高检在陈某正当防卫案中， 通过比较陈

某面临的不法侵害与其所要保护的权利性

质， 仔细分辨防卫措施强度的必要性， 论证

了陈某防卫行为适度， 从而认定其行为不属

于防卫过当。 据此， 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与 “造成重大损害”

的认定标准， 对类似案件的审判具有重要的

指导与参照价值。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涉及未成年人正当防

卫问题。 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不成熟， 法

律意识欠缺， 自我保护能力较差， 其权益更

容易受到侵害， 因而需要社会的特殊保护。

我国许多法律都对保护未成年人作出了明确

规定， 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已然成为了社

会共识。 本案中， 尽管陈某造成致使 3 人重

伤的重大损害后果， 但因其系未成年人， 所

实施的挥刀伤人行为在法律上具有相对较高

的容忍度， 所以在认定陈某防卫行为是否适

度时， 应适用更加宽松的界限标准。 指导性

案例旨在体现对未成年合法权益的特殊保

护， 当未成年人面对不法侵害实施正当防卫

时， 其防卫行为只要符合正当防卫的基本条

件， 那么司法机关就应当适当放宽正当防卫

的认定标准， 强化对未成年人正当防卫权的

保护。

除此之外， 其他三个指导性案例也具有

重要价值。 指导性案例中朱凤山故意伤害案

释明了面临轻微不法侵害时防卫过当的界限

标准； 于海明正当防卫案和侯雨秋正当防卫

案则阐明了特殊防卫中 “行凶” 和 “其他严

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的认定标准。

随着这些指导性案例的发布， 正当防卫的界

限标准变得愈加具体明确。

正当防卫权的“不变”：

适度行使的理念不能变

上述指导性案例专门阐释正当防卫的界限

和把握标准， 明确对正当防卫权的保护， 体现

司法机关鼓励正当防卫， 保护正当防卫者合法

权益的精神。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震慑不

法侵害人， 实现弘扬正气， 倡导见义勇为的目

的。 但笔者认为， 鼓励正当防卫亦需要警惕防

卫权的滥用。 为防止防卫权的滥用， 适度行使

正当防卫权的理念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

正当防卫是在 “公力不济” 的前提下， 法

律赋予公民 “私力救济” 的权利。 公力救济优

先于私力救济的原则， 决定正当防卫只能作为

次位级的救济手段， 不宜过度地提倡使用。 而

随着指导性案例的发布， 正当防卫得到进一步

的鼓励与提倡。 部分学者甚至提出这些案例的

价值在于向公众传达这样一种价值取向： 在面

对不法侵害时， 要 “该出手时就出手”， 勇于

通过私力救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这种观

点无疑违背正当防卫的本质， 很可能会导致防

卫权的滥用。 鼓励正当防卫不是弘扬 “该出手

时就出手” 的风尚， 而是通过对正当防卫界限

标准的释明， 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认识和行使正

当防卫权。 因此， 鼓励社会公众在必要情况下

依法实施正当防卫， 弘扬适度行使正当防卫权

的理念才是应时之举。

适度行使正当防卫权的理念不仅应当在一

般防卫中提倡， 在特殊防卫中亦需要倡导。 我

国刑法中的特殊防卫是指， 对正在进行行凶、

杀人、 抢劫、 强奸、 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

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采取防卫行为， 造成不法

侵害人伤亡的正当防卫行为。 笔者认为， 特殊

防卫并非绝对的 “无限防卫”， 同样存在防卫

限度问题。 在特殊防卫中， 若不树立适度行使

正当防卫权的理念， 无疑会产生特殊防卫权滥

用的危害后果。 首先， 有可能导致恶意报复与

血腥杀戮， 从而形成新的不法， 甚至会进一步

激发严重的暴力犯罪。 其次， 有悖于人道主义

原则， 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刑法的人权保障机

能。 最后， 还可能导致防卫权的过度膨胀， 使

得防卫权蜕变成私刑权， 产生破坏社会法治、

影响社会稳定的危险。 因此， 即使是特殊防

卫， 也应该注意限度条件， 绝不能改变适度行

使正当防卫权的理念。

正当防卫的立法展望

毋庸置疑， 本次指导性案例的意义在于

“鼓励正当防卫”、 “彰显依法防卫者优先保护

理念”。 但是， 这也必然会引发社会对于防卫

权滥用的担忧， 因为忽视正当防卫的本质滥用

防卫权， 无论如何不应该是法治社会所应该存

在或出现的现象。 正因为如此， 刑法应对正当

防卫的成立范围明确加以规定， 特别是对于一

般防卫中的 “必要限度” 的具体内容加以规

定， 对于其中 “明显超过” 以及 “重大损害”

的标准加以一定程度的量化界定； 对于特殊防

卫中的 “行凶” 等含糊不清的概念作出明确界

定， 并对于 “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

罪” 这一兜底条款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作出较为

明确的解释。 笔者认为， 在面对正在进行的不

法侵害时， 只有当私力救济对制止不法侵害能

够起到比公力救济更为及时有效的效果时， 防

卫人才可将私力救济置于公力救济之前。 只要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杜绝 “该出手时就出手”

的鲁莽情绪， 弘扬 “能出手时才出手” 的法治

思维。

（刘宪权系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 博

导； 谢非系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正当防卫权的“变”与“不变”
刘宪权 谢非

□ 指导性案例旨在体现对未成年合法权益的特殊保护。 当未成年人面对不

法侵害实施正当防卫时， 其防卫行为只要符合正当防卫的基本条件， 那

么司法机关就应当适当放宽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 强化对未成年人正当

防卫权的保护。

□ 鼓励正当防卫亦需要警惕防卫权的滥用。 为防止防卫权的滥用， 适度行

使正当防卫权的理念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 特殊防卫并非绝对的“无限

防卫”， 同样存在防卫限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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